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7號

原      告  金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興全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被      告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銘宏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9萬9350元，及自民國110年1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倘被告以新臺幣109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2日與被告簽署自動化顧問案採購合約

（下稱原證2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525

萬元向被告採購原證2契約第1條所載項目設備（下稱系爭設

備）。雙方締約履約流程如下：

　　⑴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

免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

失，依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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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檢選方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

紹，向被告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

合原告需求設備，被告遂先於108年3月8日提出評估報告

（下稱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

2契約。

　　⑵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依序於

　　　①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設備製作規格書（下稱原證3

規格書）；及同年月19日提出設備測試計畫書（下稱原

證4計畫書。依原證4計畫書肆、測試前準備工作⒈本計

畫在驗收前需完成所有測試項目。⒊所有測試過程在1

個月內完成。伍、測試作業進行一、測試操作程序⒊完

整運作檢查⑶進階測試使用目檢後OK物品2000個，置於

震動盤中，進行完整性測試，測試時間60分鐘，重複測

試10次。⑷進階測試達成目標需60分鐘內完成擺盤30

盤，NG數低於5%，達成率9成。）。

　　　②108年11月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送至原告公司後，於109

年1月3日起至同年月16日止，由探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探騚公司，系爭設備製造者，優佾科技有限公司

〈優佾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優佾公司（就系爭

設備，被告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派員至原告公司調

整及改機。因系爭設備無法使用，故於109年1月18日優

佾公司派員將系爭設備取回進行調整。

　　　③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進度報告（下稱原證5進度報

告）。同年3月1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第二次送至原告公

司，並自同年3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0日止，續由優佾公

司派員進行調機。

　　　④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下稱原證6

標準）。但同年5月6日起，仍由優佾公司派員續行調

機，斯時已逾原證4計畫書所載1個月內完成期限。

　　　⑤109年7月17日雙方開會決定進入驗收程序，原告同意被

告要求2週清潔時間。同年7月31日起至8月12日止，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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佾公司仍有派員繼續調機。即自109年3月15日起至109

年8月12日止，歷時5個月之久，調整次數約60次。

　　　⑥109年8月13日下午2時依雙方協議開始進行驗收，以200

0個樣品測試，最低速率2秒檢選完成1個計算，預定70

分鐘完成。然一開始運轉就停擺，過程不斷調整，至下

午5時30分，逾3倍時間，僅完成1/3數量檢選，結束驗

收。結束驗收次日被告寄發予原告電子郵件（下稱被證

8郵件）所附109年8月13日討論紀錄（下稱被證8紀

錄），內容亦載明當日測試數量為2000個，故驗收時系

爭設備卡頓之情形並非測試數量超過2000個。

　　　⑦109年8月24日原告寄送存證信函（下稱原證7函）以被

告給付遲延，且已履行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由通知被

告解除契約，被告既於109年8月25日收受原證7函，原

證2契約應於109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

　㈡原告於簽署原證2契約後，即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0

0元，並於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合計已付

價款共420萬元。原證2契約既因被告交付系爭設備具有瑕

疵，且瑕疵不能修補；及被告遲延太久，遲延之給付對原告

已無實益，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259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

　㈢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即108年7

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線上調校系

統狀態。且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驗收標準。

承前述，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況

百出，原告自得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

(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

750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

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

　㈣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9萬9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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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關於原證2契約履行遲延，原因如下：

　　⑴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年5月17

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被告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

為：①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

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

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肇於前述變

更要求會影響原設計，自有展延工期必要。②被告於108

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詳被

證4，下稱被證4）。故被告自108年5月24日起才可開始製

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月4日。

　　⑵被告於108年6月18日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

原證4計畫書後，已於108年6月28日提出進度報告與討論

（內容含新NG評估測試報告，下稱被證6進度報告）。依

原證2契約約定於第4個月（即108年8月2日）前在原告實

際生產線進行校調。因前述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

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自108年5月23日起算4

個月應為108年9月24日，但原告於108年7月16日表示其需

向客戶進行簡報，要求被告提供光學檢驗報告供其向客戶

說明使用，故被告於108年7月26日提供進度報告記載預計

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下稱被證7進度報告），後

來原告因急需出貨及客戶端來訪，要求被告進行AOI調

整，被告先配合原告作業導致交機時程不得不延後。又依

原證2契約約定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

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

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⑶即本件合理工期如前述應自108年5月24日起算5個月，再

加計15日，為108年11月9日。被告已於108年11月5日第一

次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僅嗣後因故於109年1月18日取

回，但又在109年3月15日調校完成後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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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109年8月13日驗收無法達到每4件6.5秒至7.5秒之原因為驗

收場地甚多粉塵，造成粉塵阻塞過濾器，且原告要求入料數

量又超過約定之數量，致影響設備運作。被告於108年8月13

日終止驗收後，雙方有開會，被告亦隨於次日以電子郵件將

驗收當日討論紀錄寄給原告，被證8紀錄內容包含：原告一

次在震動盤內倒入料件太多（2000件），造成料件會卡在出

料處及回料處（解決方案：建議震動方盤保持在500至1000

件會最佳供料速率。）；因料件微小顆粒量多與設備使用清

潔保養不夠，導致吸過濾器髒汙阻礙吸力（解決方案：需安

排定期吸 嘴及過濾器的清潔與保養，未來會加裝11支吸嘴

的真空型真空壓力計，以監控吸嘴的吸力狀況。）；驗收前

的機台軟硬體測試與校調，主要是採用500個以內重覆用測

試舊樣品，舊樣品比較沒有微小顆粒問題。針對昨日驗收程

序中的問題，將擬訂震動盤供料程序建議及吸嘴系統清潔保

養規範。並就第二次驗收前作業說明及建議安排第二次驗收

日期。然原告對第二次驗收建議置之不理，且拒絕再次驗

收，顯以不正當方法使驗收無法合格，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

規定，應視為驗收合格。 �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提出原證1至10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8書

證形式為真正。

　㈡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

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依

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選方

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向被告

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告需求設

備，被告遂於108年3月8日先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

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約。原證2契約內容略以：

　　第1條：…系爭設備詳細規則需等待1.5個月後完成「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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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後提出。

　　第2條：付款條件，總價525萬元（含稅）。第1期：合約

簽　　　　 訂7天內付50%（262萬5000元）。第2期：設備

到原　　　　 告付30%（157萬5000元）。第3期：驗收完成

後付2　　　　 0%（105萬元）。

　　第3條：驗收標準

　　　　　 ⑴產品處理節拍4件6.5秒到7.5秒之間（產品處理　

　　　　 節拍不受檢出缺陷品影響）

　　　　　 ⑵確認檢出產品缺陷共12點如下…確認檢出12點N

G，但在每100件斷錯誤率超10件時，不可視為完

成驗收（此條款對於判斷錯誤的定義需以光學檢

測的數據標準作為依據，而非肉眼主觀因素。件

數定性定量可在1.5月後製定補充合約進行調

整）。

　　第4條：⑴第1.5個月提供「測試計畫」書，和設備規格清　

　　　　 單，以此清單做為驗收標準之一。

　　　　　 ⑵第2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部分

模組照片內容。

　　　　　 ⑶第3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整機

內容和照片內容，確認交機到原告時間。

　　　　　 ⑷第4月在原告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

　　　　　 ⑸第5個月完成調校作業並達驗收標準。但在下列條

件下得展延15日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5.1產品處理節拍每4件達8秒以內。

　　　　　　 5.2產品缺陷檢出達11點時。

　　第5條：保固期間……

　　第6條：⑴原告未依第2條約定付款時…。

　　　　　 ⑵被告未依第4條約定建置時，應按原告已支付款項

每日千分之1計算遲延違約金。

　　　　　 ⑶自動化效能（速率及分辨正確率）未達合約驗收

標準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3.1原告可因未達合約標準延遲或止付20%尾款。

3.2辨正率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據作為標準，定

量以及定性可在1.5月後，制定補充合約進行調

整確認。

　　第7條：計劃執行期間為求內容完整性，雙方皆可制定補

充　　　　 合約事由，雙方不得無由拒絕，雙方同意簽訂

之補　　　　 充合約效力等同主合約延伸。

　㈢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原告隨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

000元，嗣依序於：

　　⑴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詳被證2），欲

追加3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

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

　　⑵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詳被證3），被告

於同年5月23日提出被證4，嗣又於同年7月1日再提出光學

檢查說明（詳原證10，下稱被證10）。

　　⑶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

原證4計畫書。

　　⑷被告於108年6月28日提出被證6進度報告與討論（內容含

新NG評估測試報告）。同年7月26日提供被證7進度報告

（內容記載預計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目標交機時

間為108年8月30日）。

　　⑸108年11月4日由被告方（探騚公司依其與優佾公司契約關

係，優佾公司再依其與被告公司間契約關係，指示探騚公

司）第一次將系爭設備運送至原告公司，但測試結果，並

不合於約定品質（詳本院卷㈠第437至438頁，被告公司協

理楊崇邠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631號〈下

稱另案〉到庭證述內容。）。

　　⑹109年1月18日因探騚公司與優佾公司間發生爭執，被告方

指派優佾公司至原告公司取回系爭設備。

　　⑺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原證5進度報告（表示交機時間需

延遲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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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⑻109年3月15日系爭設備再次送至原告公司。　

　　⑼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詳原證6）。

　　⑽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

　　⑾109年8月13日進行驗收，在場人包含原告公司楊政宏、余

慎姿、黃俊銘、毛永泰；被告公司楊崇邠、蔡銘宏；優佾

公司江建興。驗收結果並未達原證2契約第3條約定系爭設

備處理產品節拍標準（即每4件6.5秒至7.5秒）。 

　㈣原告於109年8月24日以原證7函（內容略以：兩造簽署原證2

契約，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於108年8月31日達成驗

收標準，被告一再遲延，造成原告困擾。原告一再給予被告

機會修正改善，然遲至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可進行驗收

時，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司技師一

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內完成相當

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之最低要求，

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出要求。因被告

給付遲延且已履行之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此原告不得已

自即日起解除原證2契約。被告應將已付價金420萬元退還，

另支付違約金…。）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被告於109年8月25

日收受原證7函，並有原證7函及回執（參原證7、9）附卷可

佐。

四、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

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

5條第1項、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製造物供給

契約（或工作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

自己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應探求當事人之

真意以確定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

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

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

賣之混合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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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之移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174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6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53

號、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設備係

由原告告知被告需求後，由被告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原證3

規格書以為開發設計及製造，並提出原證4計畫書負責安

裝、測試，屬客製化機器。依原證2契約第2條記載第1期款

占50%，於締約後給付、第2期款占30%於設備送至原告指定

處所後給付、第3期款占20%，於驗收完成後給付，意即被告

交付系爭設備後，仍需安裝測試並經達到約定測試標準，始

完成驗收。是兩造間所著重者在於被告所製造之系爭設備須

符合原告需求及效能，且系爭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或財產權

之移轉，同等重視，核其性質應屬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

亦即關於系爭設備有無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完成（工作完

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系爭設備所有權之移轉（財產

權之移轉），則適用買賣之規定，先此敘明。

五、原告主張：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於109

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故原告得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

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420萬元價款等情，為被告所否

認，應由原告就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之利己事實，

負舉證之責。

　㈠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

文。次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

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

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

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

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

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

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

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同法第493條、4

94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定作人以工作物因可歸責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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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事由致發生瑕疵，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

時，應區分該瑕疵能修補或不能修補。倘瑕疵能修補，定作

人應先依同法第493條第1項規定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

補，而於承攬人未於所訂期限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時，定作人

始得解除契約。若瑕疵不能修補，定作人則得直接主張解除

契約，無再訂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必要。查：

　　⑴原告以原證7函所提及：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終於完

工進行驗收，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

公司技師一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

間內完成相當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

定之最低要求，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

檢出要求等情，不問究否屬實。肇於兩造對於：109年8月

13日驗收程序終止後，兩造曾召開討論會，討論內容包含

驗收遭遇問題由被告提出解決之方案，被告並提出二測前

置作業內容，並建議安排二測時間（內容詳本院卷㈡第67

頁）；原告次日收受被告寄發被證8電子郵件（附件即109

年8月13日討論紀錄）後，並未同意再進行二測，且未再

定相當期限通知被告修繕，即逕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

原證2契約等情，未有爭執。被告又否認109年8月13日驗

收時系爭設備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修補之瑕疵。按

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

13日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故其無庸定期命被

告修補，即得逕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函通知解除契

約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證人楊政宏（原告公司員工）

到庭證稱：（開會時你們有無表示不讓他們再二測嗎？）

當下沒有。（後來你們收到電子郵件的意見為何？）這些

問題對方早就知道，不應該後來再提。中間過程就是在調

適過程中有問題，我們給他們很長時間跟機會去改進，但

已經沒有信心他們可以做出機器等語。則由證人楊政宏之

證詞，並不足佐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驗收時存在之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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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佐以，另依被告聲請傳訊證人江進

興（優佾公司負責人）乃到庭證稱：（8月13日驗收結果

沒有符合約定之後，後續如何處理？）機器到後面已經壞

掉。測一個多小時之後機器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吸附、塞

住，結果我們就建議停下來，不要繼續驗，就上去開會，

開會後有提出2000顆這個問題。我們會給他一個報告，再

提複驗，我們提出口頭性東西，由被告統整。（後續被告

有無在找你們？）沒有。後續就說沒有要繼續進行。（你

們與被告間的契約關係結束了沒有？）沒有。（機器測一

個多小時候有些部分就無法吸附、塞住的原因為何？）我

們之前取得的測是用的東西本身就只有那個方框，驗的當

天跑到一半機器越來越不順就發現有多出來的塑膠，這是

機器對於有點大的塑膠碎片會自動排除，如果碎片太小就

沒辦法自動排除，這機器設計時候是要放在無塵室應該不

會有額外的異物，比較大的就做排除，後來的會議研判就

是兩部分，一個是倒進去的物料有料頭，另一個是振動盤

利用震動把物料散開，他直接下2000顆，會一層一層疊起

來，下層部分會產生異常摩擦，該摩擦會產生粉塵，我們

判斷是兩種可能性，停止驗收後的會議有提出。（對於機

器該如何改善才能恢復原來的功能？）需要所有跟吸附有

關的頭都要換新，管路要檢查或換新，真空發射器裡面濾

心要換。當時是可以修，但沒有請我們修等語，反足證10

9年8月13日驗收時系爭設備雖仍有瑕疵，但未達不能修補

程度。

　　⑶此外，原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被告所交付系爭設備存

在之瑕疵達不能修補程度，則其未先依民法第493條第1項

定相當期限請求被告修補，逕依同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

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自不生合法解除效力。

　㈡次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

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494條、第502條第

2項、第503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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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

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

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

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

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

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

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

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

2506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證2契約第4條固約定：應於第

5個月完成校調作業並達成驗收標準等。然由系爭設備乃供

原告生產產品達自動化檢選瑕疵產品使用，原告復自承其目

前仍有生產此產品，僅是改以人工方式檢選等情（詳本院卷

㈡第198頁），經本院調查結果，認系爭設備客觀上既不能

認為屬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之設備；兩

造間又難認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

約之目的所在)有所認識，則縱被告確已有給付遲延情事，

原告亦無由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等規定不定相當期限催告，

逕為解除契約。

　㈢綜上，原告未能證明系爭設備具有不能修補之瑕疵，也未能

證明依原證2契約之性質或兩造間之意思表示，非於契約所

載履行期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則其未定相當期限請求被

告修補，即逕以系爭設備有瑕疵，及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

原證7函對被告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自難認已生合法解除

原證2契約之效力。原證2契約既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

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主張：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

（即108年7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

線上調校系統狀態。並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

驗收標準。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

況百出，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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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0

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

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

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等語，核與原證

2契約內容相符。應由被告就合理工期至少應延至108年11月

9日止之利己抗辯，負舉證之責。經查：

　㈠被告抗辯：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

年5月17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

為：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A

Y盤（即擺放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

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

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被告自108年5月2

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

月4日一節，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

分，固據被告提出電子郵件（詳被證2、3、4）為佐。惟被

證2電子郵件僅能證明有新TRAY盤尺寸提供，不足證明已明

影響系爭設備原有設計，甚至需因此延長工期。至被證3、4

電子郵件部分，僅能證明雙方就檢查基準為討論。然原告既

主張其早於簽署原證2契約前之108年2月18日已對被告提出

相關數值（詳原證13），且原證2契約第3條亦已就確認檢出

產品缺陷共12點為規範。參酌原告否認被證4為兩造最終確

認光學檢查數值；被告則雖曾於108年7月1日提出光學檢查

說明（詳原證10），但否認此數值已經兩造合意，並主張同

意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詳本院卷㈠第292頁）等情。

經本院調查結果，認被告既先不能證明被證4標準已經兩造

合意，甚抗辯本件應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自難執被

證3、4為本件合理工期應展延自108年5月23日起算之依憑。

　㈡關於被告抗辯：本件有符合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於第5個月

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

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情

形一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本院審酌，故無可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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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證人江進興到庭證稱：（〈提示原證6〉原證6是109

年5月5日你們提出的交機允收標準？上面記載的一顆5秒是

什麼意思？）是。當時是5月5日當天要達到這樣的速度才會

往後走。（也就是109年5月5日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速度？）

是。等語，足認系爭設備延至109年5月5日時，仍未達原證2

契約第4條所約定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 

　㈢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自原證2契約簽署日起至1

09年8月13日止，本件有何因不可歸責被告事由，需展延工

期情事。則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自108年8月1

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共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

元千分之1計算，計81萬3750元。自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

月13日止，共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計

28萬5600元。合計共109萬93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七、綜上，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求

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及自110年1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

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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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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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7號
原      告  金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興全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被      告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銘宏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9萬9350元，及自民國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倘被告以新臺幣109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2日與被告簽署自動化顧問案採購合約（下稱原證2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525萬元向被告採購原證2契約第1條所載項目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雙方締約履約流程如下：
　　⑴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依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選方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向被告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告需求設備，被告遂先於108年3月8日提出評估報告（下稱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約。
　　⑵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依序於
　　　①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設備製作規格書（下稱原證3規格書）；及同年月19日提出設備測試計畫書（下稱原證4計畫書。依原證4計畫書肆、測試前準備工作⒈本計畫在驗收前需完成所有測試項目。⒊所有測試過程在1個月內完成。伍、測試作業進行一、測試操作程序⒊完整運作檢查⑶進階測試使用目檢後OK物品2000個，置於震動盤中，進行完整性測試，測試時間60分鐘，重複測試10次。⑷進階測試達成目標需60分鐘內完成擺盤30盤，NG數低於5%，達成率9成。）。
　　　②108年11月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送至原告公司後，於109年1月3日起至同年月16日止，由探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探騚公司，系爭設備製造者，優佾科技有限公司〈優佾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優佾公司（就系爭設備，被告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派員至原告公司調整及改機。因系爭設備無法使用，故於109年1月18日優佾公司派員將系爭設備取回進行調整。
　　　③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進度報告（下稱原證5進度報告）。同年3月1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第二次送至原告公司，並自同年3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0日止，續由優佾公司派員進行調機。
　　　④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下稱原證6標準）。但同年5月6日起，仍由優佾公司派員續行調機，斯時已逾原證4計畫書所載1個月內完成期限。
　　　⑤109年7月17日雙方開會決定進入驗收程序，原告同意被告要求2週清潔時間。同年7月31日起至8月12日止，優佾公司仍有派員繼續調機。即自109年3月15日起至109年8月12日止，歷時5個月之久，調整次數約60次。
　　　⑥109年8月13日下午2時依雙方協議開始進行驗收，以2000個樣品測試，最低速率2秒檢選完成1個計算，預定70分鐘完成。然一開始運轉就停擺，過程不斷調整，至下午5時30分，逾3倍時間，僅完成1/3數量檢選，結束驗收。結束驗收次日被告寄發予原告電子郵件（下稱被證8郵件）所附109年8月13日討論紀錄（下稱被證8紀錄），內容亦載明當日測試數量為2000個，故驗收時系爭設備卡頓之情形並非測試數量超過2000個。
　　　⑦109年8月24日原告寄送存證信函（下稱原證7函）以被告給付遲延，且已履行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由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被告既於109年8月25日收受原證7函，原證2契約應於109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
　㈡原告於簽署原證2契約後，即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00元，並於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合計已付價款共420萬元。原證2契約既因被告交付系爭設備具有瑕疵，且瑕疵不能修補；及被告遲延太久，遲延之給付對原告已無實益，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59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
　㈢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即108年7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狀態。且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驗收標準。承前述，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況百出，原告自得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
　㈣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9萬9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關於原證2契約履行遲延，原因如下：
　　⑴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年5月17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被告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為：①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肇於前述變更要求會影響原設計，自有展延工期必要。②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詳被證4，下稱被證4）。故被告自108年5月2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月4日。
　　⑵被告於108年6月18日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後，已於108年6月28日提出進度報告與討論（內容含新NG評估測試報告，下稱被證6進度報告）。依原證2契約約定於第4個月（即108年8月2日）前在原告實際生產線進行校調。因前述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自108年5月23日起算4個月應為108年9月24日，但原告於108年7月16日表示其需向客戶進行簡報，要求被告提供光學檢驗報告供其向客戶說明使用，故被告於108年7月26日提供進度報告記載預計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下稱被證7進度報告），後來原告因急需出貨及客戶端來訪，要求被告進行AOI調整，被告先配合原告作業導致交機時程不得不延後。又依原證2契約約定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⑶即本件合理工期如前述應自108年5月24日起算5個月，再加計15日，為108年11月9日。被告已於108年11月5日第一次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僅嗣後因故於109年1月18日取回，但又在109年3月15日調校完成後送回。
　㈡109年8月13日驗收無法達到每4件6.5秒至7.5秒之原因為驗收場地甚多粉塵，造成粉塵阻塞過濾器，且原告要求入料數量又超過約定之數量，致影響設備運作。被告於108年8月13日終止驗收後，雙方有開會，被告亦隨於次日以電子郵件將驗收當日討論紀錄寄給原告，被證8紀錄內容包含：原告一次在震動盤內倒入料件太多（2000件），造成料件會卡在出料處及回料處（解決方案：建議震動方盤保持在500至1000件會最佳供料速率。）；因料件微小顆粒量多與設備使用清潔保養不夠，導致吸過濾器髒汙阻礙吸力（解決方案：需安排定期吸 嘴及過濾器的清潔與保養，未來會加裝11支吸嘴的真空型真空壓力計，以監控吸嘴的吸力狀況。）；驗收前的機台軟硬體測試與校調，主要是採用500個以內重覆用測試舊樣品，舊樣品比較沒有微小顆粒問題。針對昨日驗收程序中的問題，將擬訂震動盤供料程序建議及吸嘴系統清潔保養規範。並就第二次驗收前作業說明及建議安排第二次驗收日期。然原告對第二次驗收建議置之不理，且拒絕再次驗收，顯以不正當方法使驗收無法合格，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驗收合格。 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提出原證1至10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8書證形式為真正。
　㈡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依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選方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向被告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告需求設備，被告遂於108年3月8日先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約。原證2契約內容略以：
　　第1條：…系爭設備詳細規則需等待1.5個月後完成「測試　　　　 計劃」後提出。
　　第2條：付款條件，總價525萬元（含稅）。第1期：合約簽　　　　 訂7天內付50%（262萬5000元）。第2期：設備到原　　　　 告付30%（157萬5000元）。第3期：驗收完成後付2　　　　 0%（105萬元）。
　　第3條：驗收標準
　　　　　 ⑴產品處理節拍4件6.5秒到7.5秒之間（產品處理　　　　　 節拍不受檢出缺陷品影響）
　　　　　 ⑵確認檢出產品缺陷共12點如下…確認檢出12點NG，但在每100件斷錯誤率超10件時，不可視為完成驗收（此條款對於判斷錯誤的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數據標準作為依據，而非肉眼主觀因素。件數定性定量可在1.5月後製定補充合約進行調整）。
　　第4條：⑴第1.5個月提供「測試計畫」書，和設備規格清　　　　　 單，以此清單做為驗收標準之一。
　　　　　 ⑵第2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部分模組照片內容。
　　　　　 ⑶第3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整機內容和照片內容，確認交機到原告時間。
　　　　　 ⑷第4月在原告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
　　　　　 ⑸第5個月完成調校作業並達驗收標準。但在下列條件下得展延15日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5.1產品處理節拍每4件達8秒以內。
　　　　　　 5.2產品缺陷檢出達11點時。
　　第5條：保固期間……
　　第6條：⑴原告未依第2條約定付款時…。
　　　　　 ⑵被告未依第4條約定建置時，應按原告已支付款項每日千分之1計算遲延違約金。
　　　　　 ⑶自動化效能（速率及分辨正確率）未達合約驗收標準時。
　　　　　　　3.1原告可因未達合約標準延遲或止付20%尾款。3.2辨正率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據作為標準，定量以及定性可在1.5月後，制定補充合約進行調整確認。
　　第7條：計劃執行期間為求內容完整性，雙方皆可制定補充　　　　 合約事由，雙方不得無由拒絕，雙方同意簽訂之補　　　　 充合約效力等同主合約延伸。
　㈢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原告隨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00元，嗣依序於：
　　⑴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詳被證2），欲追加3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
　　⑵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詳被證3），被告於同年5月23日提出被證4，嗣又於同年7月1日再提出光學檢查說明（詳原證10，下稱被證10）。
　　⑶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
　　⑷被告於108年6月28日提出被證6進度報告與討論（內容含新NG評估測試報告）。同年7月26日提供被證7進度報告（內容記載預計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目標交機時間為108年8月30日）。
　　⑸108年11月4日由被告方（探騚公司依其與優佾公司契約關係，優佾公司再依其與被告公司間契約關係，指示探騚公司）第一次將系爭設備運送至原告公司，但測試結果，並不合於約定品質（詳本院卷㈠第437至438頁，被告公司協理楊崇邠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631號〈下稱另案〉到庭證述內容。）。
　　⑹109年1月18日因探騚公司與優佾公司間發生爭執，被告方指派優佾公司至原告公司取回系爭設備。
　　⑺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原證5進度報告（表示交機時間需延遲2週）。
　　⑻109年3月15日系爭設備再次送至原告公司。　
　　⑼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詳原證6）。
　　⑽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
　　⑾109年8月13日進行驗收，在場人包含原告公司楊政宏、余慎姿、黃俊銘、毛永泰；被告公司楊崇邠、蔡銘宏；優佾公司江建興。驗收結果並未達原證2契約第3條約定系爭設備處理產品節拍標準（即每4件6.5秒至7.5秒）。 
　㈣原告於109年8月24日以原證7函（內容略以：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於108年8月31日達成驗收標準，被告一再遲延，造成原告困擾。原告一再給予被告機會修正改善，然遲至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可進行驗收時，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司技師一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內完成相當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之最低要求，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出要求。因被告給付遲延且已履行之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此原告不得已自即日起解除原證2契約。被告應將已付價金420萬元退還，另支付違約金…。）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被告於109年8月25日收受原證7函，並有原證7函及回執（參原證7、9）附卷可佐。
四、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或工作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以確定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權之移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74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6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設備係由原告告知被告需求後，由被告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原證3規格書以為開發設計及製造，並提出原證4計畫書負責安裝、測試，屬客製化機器。依原證2契約第2條記載第1期款占50%，於締約後給付、第2期款占30%於設備送至原告指定處所後給付、第3期款占20%，於驗收完成後給付，意即被告交付系爭設備後，仍需安裝測試並經達到約定測試標準，始完成驗收。是兩造間所著重者在於被告所製造之系爭設備須符合原告需求及效能，且系爭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或財產權之移轉，同等重視，核其性質應屬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亦即關於系爭設備有無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完成（工作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系爭設備所有權之移轉（財產權之移轉），則適用買賣之規定，先此敘明。
五、原告主張：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於109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故原告得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420萬元價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應由原告就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㈠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次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同法第493條、494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定作人以工作物因可歸責承攬 人之事由致發生瑕疵，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時，應區分該瑕疵能修補或不能修補。倘瑕疵能修補，定作人應先依同法第493條第1項規定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於承攬人未於所訂期限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時，定作人始得解除契約。若瑕疵不能修補，定作人則得直接主張解除契約，無再訂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必要。查：
　　⑴原告以原證7函所提及：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進行驗收，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司技師一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內完成相當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之最低要求，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出要求等情，不問究否屬實。肇於兩造對於：109年8月13日驗收程序終止後，兩造曾召開討論會，討論內容包含驗收遭遇問題由被告提出解決之方案，被告並提出二測前置作業內容，並建議安排二測時間（內容詳本院卷㈡第67頁）；原告次日收受被告寄發被證8電子郵件（附件即109年8月13日討論紀錄）後，並未同意再進行二測，且未再定相當期限通知被告修繕，即逕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原證2契約等情，未有爭執。被告又否認109年8月13日驗收時系爭設備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修補之瑕疵。按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故其無庸定期命被告修補，即得逕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函通知解除契約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證人楊政宏（原告公司員工）到庭證稱：（開會時你們有無表示不讓他們再二測嗎？）當下沒有。（後來你們收到電子郵件的意見為何？）這些問題對方早就知道，不應該後來再提。中間過程就是在調適過程中有問題，我們給他們很長時間跟機會去改進，但已經沒有信心他們可以做出機器等語。則由證人楊政宏之證詞，並不足佐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驗收時存在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佐以，另依被告聲請傳訊證人江進興（優佾公司負責人）乃到庭證稱：（8月13日驗收結果沒有符合約定之後，後續如何處理？）機器到後面已經壞掉。測一個多小時之後機器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吸附、塞住，結果我們就建議停下來，不要繼續驗，就上去開會，開會後有提出2000顆這個問題。我們會給他一個報告，再提複驗，我們提出口頭性東西，由被告統整。（後續被告有無在找你們？）沒有。後續就說沒有要繼續進行。（你們與被告間的契約關係結束了沒有？）沒有。（機器測一個多小時候有些部分就無法吸附、塞住的原因為何？）我們之前取得的測是用的東西本身就只有那個方框，驗的當天跑到一半機器越來越不順就發現有多出來的塑膠，這是機器對於有點大的塑膠碎片會自動排除，如果碎片太小就沒辦法自動排除，這機器設計時候是要放在無塵室應該不會有額外的異物，比較大的就做排除，後來的會議研判就是兩部分，一個是倒進去的物料有料頭，另一個是振動盤利用震動把物料散開，他直接下2000顆，會一層一層疊起來，下層部分會產生異常摩擦，該摩擦會產生粉塵，我們判斷是兩種可能性，停止驗收後的會議有提出。（對於機器該如何改善才能恢復原來的功能？）需要所有跟吸附有關的頭都要換新，管路要檢查或換新，真空發射器裡面濾心要換。當時是可以修，但沒有請我們修等語，反足證109年8月13日驗收時系爭設備雖仍有瑕疵，但未達不能修補程度。
　　⑶此外，原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被告所交付系爭設備存在之瑕疵達不能修補程度，則其未先依民法第493條第1項定相當期限請求被告修補，逕依同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自不生合法解除效力。
　㈡次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494條、第502條第2項、第503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6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證2契約第4條固約定：應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作業並達成驗收標準等。然由系爭設備乃供原告生產產品達自動化檢選瑕疵產品使用，原告復自承其目前仍有生產此產品，僅是改以人工方式檢選等情（詳本院卷㈡第198頁），經本院調查結果，認系爭設備客觀上既不能認為屬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之設備；兩造間又難認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約之目的所在)有所認識，則縱被告確已有給付遲延情事，原告亦無由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等規定不定相當期限催告，逕為解除契約。
　㈢綜上，原告未能證明系爭設備具有不能修補之瑕疵，也未能證明依原證2契約之性質或兩造間之意思表示，非於契約所載履行期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則其未定相當期限請求被告修補，即逕以系爭設備有瑕疵，及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原證7函對被告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自難認已生合法解除原證2契約之效力。原證2契約既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主張：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即108年7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狀態。並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驗收標準。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況百出，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等語，核與原證2契約內容相符。應由被告就合理工期至少應延至108年11月9日止之利己抗辯，負舉證之責。經查：
　㈠被告抗辯：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年5月17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為：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AY盤（即擺放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被告自108年5月2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月4日一節，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固據被告提出電子郵件（詳被證2、3、4）為佐。惟被證2電子郵件僅能證明有新TRAY盤尺寸提供，不足證明已明影響系爭設備原有設計，甚至需因此延長工期。至被證3、4電子郵件部分，僅能證明雙方就檢查基準為討論。然原告既主張其早於簽署原證2契約前之108年2月18日已對被告提出相關數值（詳原證13），且原證2契約第3條亦已就確認檢出產品缺陷共12點為規範。參酌原告否認被證4為兩造最終確認光學檢查數值；被告則雖曾於108年7月1日提出光學檢查說明（詳原證10），但否認此數值已經兩造合意，並主張同意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詳本院卷㈠第292頁）等情。經本院調查結果，認被告既先不能證明被證4標準已經兩造合意，甚抗辯本件應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自難執被證3、4為本件合理工期應展延自108年5月23日起算之依憑。
　㈡關於被告抗辯：本件有符合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情形一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本院審酌，故無可採。實則，由證人江進興到庭證稱：（〈提示原證6〉原證6是109年5月5日你們提出的交機允收標準？上面記載的一顆5秒是什麼意思？）是。當時是5月5日當天要達到這樣的速度才會往後走。（也就是109年5月5日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速度？）是。等語，足認系爭設備延至109年5月5日時，仍未達原證2契約第4條所約定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 
　㈢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自原證2契約簽署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本件有何因不可歸責被告事由，需展延工期情事。則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自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共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計81萬3750元。自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共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計28萬5600元。合計共109萬93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及自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7號

原      告  金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興全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被      告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銘宏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9萬9350元，及自民國110年1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倘被告以新臺幣109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2日與被告簽署自動化顧問案採購合約（

    下稱原證2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525萬

    元向被告採購原證2契約第1條所載項目設備（下稱系爭設備

    ）。雙方締約履約流程如下：

　　⑴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

      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

      依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

      選方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

      向被告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

      告需求設備，被告遂先於108年3月8日提出評估報告（下

      稱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

      約。

　　⑵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依序於

　　　①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設備製作規格書（下稱原證3規

        格書）；及同年月19日提出設備測試計畫書（下稱原證

        4計畫書。依原證4計畫書肆、測試前準備工作⒈本計畫

        在驗收前需完成所有測試項目。⒊所有測試過程在1個月

        內完成。伍、測試作業進行一、測試操作程序⒊完整運

        作檢查⑶進階測試使用目檢後OK物品2000個，置於震動

        盤中，進行完整性測試，測試時間60分鐘，重複測試10

        次。⑷進階測試達成目標需60分鐘內完成擺盤30盤，NG

        數低於5%，達成率9成。）。

　　　②108年11月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送至原告公司後，於109年

        1月3日起至同年月16日止，由探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探騚公司，系爭設備製造者，優佾科技有限公司〈

        優佾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優佾公司（就系爭設

        備，被告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派員至原告公司調整

        及改機。因系爭設備無法使用，故於109年1月18日優佾

        公司派員將系爭設備取回進行調整。

　　　③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進度報告（下稱原證5進度報告）

        。同年3月1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第二次送至原告公司，

        並自同年3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0日止，續由優佾公司派

        員進行調機。

　　　④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下稱原證6標

        準）。但同年5月6日起，仍由優佾公司派員續行調機，

        斯時已逾原證4計畫書所載1個月內完成期限。

　　　⑤109年7月17日雙方開會決定進入驗收程序，原告同意被

        告要求2週清潔時間。同年7月31日起至8月12日止，優

        佾公司仍有派員繼續調機。即自109年3月15日起至109

        年8月12日止，歷時5個月之久，調整次數約60次。

　　　⑥109年8月13日下午2時依雙方協議開始進行驗收，以2000

        個樣品測試，最低速率2秒檢選完成1個計算，預定70分

        鐘完成。然一開始運轉就停擺，過程不斷調整，至下午

        5時30分，逾3倍時間，僅完成1/3數量檢選，結束驗收

        。結束驗收次日被告寄發予原告電子郵件（下稱被證8

        郵件）所附109年8月13日討論紀錄（下稱被證8紀錄）

        ，內容亦載明當日測試數量為2000個，故驗收時系爭設

        備卡頓之情形並非測試數量超過2000個。

　　　⑦109年8月24日原告寄送存證信函（下稱原證7函）以被告

        給付遲延，且已履行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由通知被告

        解除契約，被告既於109年8月25日收受原證7函，原證2

        契約應於109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

　㈡原告於簽署原證2契約後，即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00

    元，並於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合計已付

    價款共420萬元。原證2契約既因被告交付系爭設備具有瑕疵

    ，且瑕疵不能修補；及被告遲延太久，遲延之給付對原告已

    無實益，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原告自得依

    民法第259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

　㈢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即108年7月

    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

    狀態。且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驗收標準。承

    前述，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況百

    出，原告自得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

    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

    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

    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

    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

　㈣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9萬9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關於原證2契約履行遲延，原因如下：

　　⑴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年5月17日

      ）提出原證4計畫書，被告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為

      ：①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

      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

      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肇於前述變更要

      求會影響原設計，自有展延工期必要。②被告於108年5月2

      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詳被證4，下

      稱被證4）。故被告自108年5月2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

      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月4日。

　　⑵被告於108年6月18日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原

      證4計畫書後，已於108年6月28日提出進度報告與討論（

      內容含新NG評估測試報告，下稱被證6進度報告）。依原

      證2契約約定於第4個月（即108年8月2日）前在原告實際

      生產線進行校調。因前述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

      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自108年5月23日起算4個

      月應為108年9月24日，但原告於108年7月16日表示其需向

      客戶進行簡報，要求被告提供光學檢驗報告供其向客戶說

      明使用，故被告於108年7月26日提供進度報告記載預計交

      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下稱被證7進度報告），後來

      原告因急需出貨及客戶端來訪，要求被告進行AOI調整，

      被告先配合原告作業導致交機時程不得不延後。又依原證

      2契約約定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

      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

      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⑶即本件合理工期如前述應自108年5月24日起算5個月，再加

      計15日，為108年11月9日。被告已於108年11月5日第一次

      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僅嗣後因故於109年1月18日取回，

      但又在109年3月15日調校完成後送回。

　㈡109年8月13日驗收無法達到每4件6.5秒至7.5秒之原因為驗收

    場地甚多粉塵，造成粉塵阻塞過濾器，且原告要求入料數量

    又超過約定之數量，致影響設備運作。被告於108年8月13日

    終止驗收後，雙方有開會，被告亦隨於次日以電子郵件將驗

    收當日討論紀錄寄給原告，被證8紀錄內容包含：原告一次

    在震動盤內倒入料件太多（2000件），造成料件會卡在出料

    處及回料處（解決方案：建議震動方盤保持在500至1000件

    會最佳供料速率。）；因料件微小顆粒量多與設備使用清潔

    保養不夠，導致吸過濾器髒汙阻礙吸力（解決方案：需安排

    定期吸 嘴及過濾器的清潔與保養，未來會加裝11支吸嘴的

    真空型真空壓力計，以監控吸嘴的吸力狀況。）；驗收前的

    機台軟硬體測試與校調，主要是採用500個以內重覆用測試

    舊樣品，舊樣品比較沒有微小顆粒問題。針對昨日驗收程序

    中的問題，將擬訂震動盤供料程序建議及吸嘴系統清潔保養

    規範。並就第二次驗收前作業說明及建議安排第二次驗收日

    期。然原告對第二次驗收建議置之不理，且拒絕再次驗收，

    顯以不正當方法使驗收無法合格，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

    ，應視為驗收合格。 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提出原證1至10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8書證

    形式為真正。

　㈡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原

    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依客

    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選方式

    ，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向被告洽

    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告需求設備

    ，被告遂於108年3月8日先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

    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約。原證2契約內容略以：

　　第1條：…系爭設備詳細規則需等待1.5個月後完成「測試　

    　　　 計劃」後提出。

　　第2條：付款條件，總價525萬元（含稅）。第1期：合約簽

    　　　　 訂7天內付50%（262萬5000元）。第2期：設備到

    原　　　　 告付30%（157萬5000元）。第3期：驗收完成後

    付2　　　　 0%（105萬元）。

　　第3條：驗收標準

　　　　　 ⑴產品處理節拍4件6.5秒到7.5秒之間（產品處理　

    　　　　 節拍不受檢出缺陷品影響）

　　　　　 ⑵確認檢出產品缺陷共12點如下…確認檢出12點NG，

             但在每100件斷錯誤率超10件時，不可視為完成驗

             收（此條款對於判斷錯誤的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

             數據標準作為依據，而非肉眼主觀因素。件數定

             性定量可在1.5月後製定補充合約進行調整）。

　　第4條：⑴第1.5個月提供「測試計畫」書，和設備規格清　

    　　　　 單，以此清單做為驗收標準之一。

　　　　　 ⑵第2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部分

             模組照片內容。

　　　　　 ⑶第3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整機

             內容和照片內容，確認交機到原告時間。

　　　　　 ⑷第4月在原告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

　　　　　 ⑸第5個月完成調校作業並達驗收標準。但在下列條

             件下得展延15日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5.1產品處理節拍每4件達8秒以內。

　　　　　　 5.2產品缺陷檢出達11點時。

　　第5條：保固期間……

　　第6條：⑴原告未依第2條約定付款時…。

　　　　　 ⑵被告未依第4條約定建置時，應按原告已支付款項

              每日千分之1計算遲延違約金。

　　　　　 ⑶自動化效能（速率及分辨正確率）未達合約驗收標

              準時。

　　　　　　　3.1原告可因未達合約標準延遲或止付20%尾款。

              3.2辨正率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據作為標準，定

              量以及定性可在1.5月後，制定補充合約進行調

              整確認。

　　第7條：計劃執行期間為求內容完整性，雙方皆可制定補充

    　　　　 合約事由，雙方不得無由拒絕，雙方同意簽訂之

    補　　　　 充合約效力等同主合約延伸。

　㈢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原告隨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

    00元，嗣依序於：

　　⑴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詳被證2），欲追

      加3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

      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

　　⑵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詳被證3），被告

      於同年5月23日提出被證4，嗣又於同年7月1日再提出光學

      檢查說明（詳原證10，下稱被證10）。

　　⑶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原

      證4計畫書。

　　⑷被告於108年6月28日提出被證6進度報告與討論（內容含新

      NG評估測試報告）。同年7月26日提供被證7進度報告（內

      容記載預計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目標交機時間為

      108年8月30日）。

　　⑸108年11月4日由被告方（探騚公司依其與優佾公司契約關

      係，優佾公司再依其與被告公司間契約關係，指示探騚公

      司）第一次將系爭設備運送至原告公司，但測試結果，並

      不合於約定品質（詳本院卷㈠第437至438頁，被告公司協

      理楊崇邠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631號〈下稱

      另案〉到庭證述內容。）。

　　⑹109年1月18日因探騚公司與優佾公司間發生爭執，被告方

      指派優佾公司至原告公司取回系爭設備。

　　⑺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原證5進度報告（表示交機時間需延

      遲2週）。

　　⑻109年3月15日系爭設備再次送至原告公司。　

　　⑼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詳原證6）。

　　⑽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

　　⑾109年8月13日進行驗收，在場人包含原告公司楊政宏、余

      慎姿、黃俊銘、毛永泰；被告公司楊崇邠、蔡銘宏；優佾

      公司江建興。驗收結果並未達原證2契約第3條約定系爭設

      備處理產品節拍標準（即每4件6.5秒至7.5秒）。 

　㈣原告於109年8月24日以原證7函（內容略以：兩造簽署原證2

    契約，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於108年8月31日達成驗

    收標準，被告一再遲延，造成原告困擾。原告一再給予被告

    機會修正改善，然遲至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可進行驗收時

    ，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司技師一再

    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內完成相當數

    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之最低要求，且

    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出要求。因被告給

    付遲延且已履行之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此原告不得已自

    即日起解除原證2契約。被告應將已付價金420萬元退還，另

    支付違約金…。）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被告於109年8月25日

    收受原證7函，並有原證7函及回執（參原證7、9）附卷可佐

    。

四、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

    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

    5條第1項、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製造物供給

    契約（或工作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

    自己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應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以確定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

    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

    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

    之混合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

    權之移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74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6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

    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設備係由原

    告告知被告需求後，由被告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原證3規格

    書以為開發設計及製造，並提出原證4計畫書負責安裝、測

    試，屬客製化機器。依原證2契約第2條記載第1期款占50%，

    於締約後給付、第2期款占30%於設備送至原告指定處所後給

    付、第3期款占20%，於驗收完成後給付，意即被告交付系爭

    設備後，仍需安裝測試並經達到約定測試標準，始完成驗收

    。是兩造間所著重者在於被告所製造之系爭設備須符合原告

    需求及效能，且系爭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或財產權之移轉，

    同等重視，核其性質應屬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亦即關於

    系爭設備有無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完成（工作完成），適用承

    攬之規定，關於系爭設備所有權之移轉（財產權之移轉），

    則適用買賣之規定，先此敘明。

五、原告主張：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於109

    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故原告得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

    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420萬元價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

    ，應由原告就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之利己事實，負

    舉證之責。

　㈠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

    文。次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

    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

    ，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

    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

    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

    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

    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

    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同法第493條、494

    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定作人以工作物因可歸責承攬 人

    之事由致發生瑕疵，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時，

    應區分該瑕疵能修補或不能修補。倘瑕疵能修補，定作人應

    先依同法第493條第1項規定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

    於承攬人未於所訂期限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時，定作人始得解

    除契約。若瑕疵不能修補，定作人則得直接主張解除契約，

    無再訂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必要。查：

　　⑴原告以原證7函所提及：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

      進行驗收，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

      司技師一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

      內完成相當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

      之最低要求，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

      出要求等情，不問究否屬實。肇於兩造對於：109年8月13

      日驗收程序終止後，兩造曾召開討論會，討論內容包含驗

      收遭遇問題由被告提出解決之方案，被告並提出二測前置

      作業內容，並建議安排二測時間（內容詳本院卷㈡第67頁

      ）；原告次日收受被告寄發被證8電子郵件（附件即109年

      8月13日討論紀錄）後，並未同意再進行二測，且未再定

      相當期限通知被告修繕，即逕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原

      證2契約等情，未有爭執。被告又否認109年8月13日驗收

      時系爭設備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修補之瑕疵。按諸

      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

      日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故其無庸定期命被告

      修補，即得逕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函通知解除契約

      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證人楊政宏（原告公司員工）

      到庭證稱：（開會時你們有無表示不讓他們再二測嗎？）

      當下沒有。（後來你們收到電子郵件的意見為何？）這些

      問題對方早就知道，不應該後來再提。中間過程就是在調

      適過程中有問題，我們給他們很長時間跟機會去改進，但

      已經沒有信心他們可以做出機器等語。則由證人楊政宏之

      證詞，並不足佐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驗收時存在之瑕

      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佐以，另依被告聲請傳訊證人江進

      興（優佾公司負責人）乃到庭證稱：（8月13日驗收結果

      沒有符合約定之後，後續如何處理？）機器到後面已經壞

      掉。測一個多小時之後機器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吸附、塞住

      ，結果我們就建議停下來，不要繼續驗，就上去開會，開

      會後有提出2000顆這個問題。我們會給他一個報告，再提

      複驗，我們提出口頭性東西，由被告統整。（後續被告有

      無在找你們？）沒有。後續就說沒有要繼續進行。（你們

      與被告間的契約關係結束了沒有？）沒有。（機器測一個

      多小時候有些部分就無法吸附、塞住的原因為何？）我們

      之前取得的測是用的東西本身就只有那個方框，驗的當天

      跑到一半機器越來越不順就發現有多出來的塑膠，這是機

      器對於有點大的塑膠碎片會自動排除，如果碎片太小就沒

      辦法自動排除，這機器設計時候是要放在無塵室應該不會

      有額外的異物，比較大的就做排除，後來的會議研判就是

      兩部分，一個是倒進去的物料有料頭，另一個是振動盤利

      用震動把物料散開，他直接下2000顆，會一層一層疊起來

      ，下層部分會產生異常摩擦，該摩擦會產生粉塵，我們判

      斷是兩種可能性，停止驗收後的會議有提出。（對於機器

      該如何改善才能恢復原來的功能？）需要所有跟吸附有關

      的頭都要換新，管路要檢查或換新，真空發射器裡面濾心

      要換。當時是可以修，但沒有請我們修等語，反足證109

      年8月13日驗收時系爭設備雖仍有瑕疵，但未達不能修補

      程度。

　　⑶此外，原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被告所交付系爭設備存

      在之瑕疵達不能修補程度，則其未先依民法第493條第1項

      定相當期限請求被告修補，逕依同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

      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自不生合法解除效力。

　㈡次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定

    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494條、第502條第2

    項、第503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

    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

    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

    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

    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

    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

    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

    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

    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

    2506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證2契約第4條固約定：應於第

    5個月完成校調作業並達成驗收標準等。然由系爭設備乃供

    原告生產產品達自動化檢選瑕疵產品使用，原告復自承其目

    前仍有生產此產品，僅是改以人工方式檢選等情（詳本院卷

    ㈡第198頁），經本院調查結果，認系爭設備客觀上既不能認

    為屬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之設備；兩造

    間又難認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約

    之目的所在)有所認識，則縱被告確已有給付遲延情事，原

    告亦無由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等規定不定相當期限催告，逕

    為解除契約。

　㈢綜上，原告未能證明系爭設備具有不能修補之瑕疵，也未能

    證明依原證2契約之性質或兩造間之意思表示，非於契約所

    載履行期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則其未定相當期限請求被

    告修補，即逕以系爭設備有瑕疵，及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

    原證7函對被告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自難認已生合法解除

    原證2契約之效力。原證2契約既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

    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主張：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

    （即108年7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

    線上調校系統狀態。並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

    驗收標準。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

    況百出，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

    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0

    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

    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

    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等語，核與原證

    2契約內容相符。應由被告就合理工期至少應延至108年11月

    9日止之利己抗辯，負舉證之責。經查：

　㈠被告抗辯：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

    年5月17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

    為：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A

    Y盤（即擺放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

    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

    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被告自108年5月2

    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

    月4日一節，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

    分，固據被告提出電子郵件（詳被證2、3、4）為佐。惟被

    證2電子郵件僅能證明有新TRAY盤尺寸提供，不足證明已明

    影響系爭設備原有設計，甚至需因此延長工期。至被證3、4

    電子郵件部分，僅能證明雙方就檢查基準為討論。然原告既

    主張其早於簽署原證2契約前之108年2月18日已對被告提出

    相關數值（詳原證13），且原證2契約第3條亦已就確認檢出

    產品缺陷共12點為規範。參酌原告否認被證4為兩造最終確

    認光學檢查數值；被告則雖曾於108年7月1日提出光學檢查

    說明（詳原證10），但否認此數值已經兩造合意，並主張同

    意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詳本院卷㈠第292頁）等情。

    經本院調查結果，認被告既先不能證明被證4標準已經兩造

    合意，甚抗辯本件應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自難執被

    證3、4為本件合理工期應展延自108年5月23日起算之依憑。

　㈡關於被告抗辯：本件有符合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於第5個月完

    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

    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情

    形一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本院審酌，故無可採。實則

    ，由證人江進興到庭證稱：（〈提示原證6〉原證6是109年5月

    5日你們提出的交機允收標準？上面記載的一顆5秒是什麼意

    思？）是。當時是5月5日當天要達到這樣的速度才會往後走

    。（也就是109年5月5日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速度？）是。等

    語，足認系爭設備延至109年5月5日時，仍未達原證2契約第

    4條所約定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 

　㈢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自原證2契約簽署日起至10

    9年8月13日止，本件有何因不可歸責被告事由，需展延工期

    情事。則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自108年8月1日

    起至109年6月5日止，共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

    千分之1計算，計81萬3750元。自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

    13日止，共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計28

    萬5600元。合計共109萬93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七、綜上，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求

    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及自110年1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

    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7號

原      告  金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興全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被      告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銘宏  

訴訟代理人  劉錦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9萬9350元，及自民國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倘被告以新臺幣109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4月2日與被告簽署自動化顧問案採購合約（下稱原證2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525萬元向被告採購原證2契約第1條所載項目設備（下稱系爭設備）。雙方締約履約流程如下：

　　⑴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依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選方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向被告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告需求設備，被告遂先於108年3月8日提出評估報告（下稱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約。

　　⑵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依序於

　　　①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設備製作規格書（下稱原證3規格書）；及同年月19日提出設備測試計畫書（下稱原證4計畫書。依原證4計畫書肆、測試前準備工作⒈本計畫在驗收前需完成所有測試項目。⒊所有測試過程在1個月內完成。伍、測試作業進行一、測試操作程序⒊完整運作檢查⑶進階測試使用目檢後OK物品2000個，置於震動盤中，進行完整性測試，測試時間60分鐘，重複測試10次。⑷進階測試達成目標需60分鐘內完成擺盤30盤，NG數低於5%，達成率9成。）。

　　　②108年11月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送至原告公司後，於109年1月3日起至同年月16日止，由探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探騚公司，系爭設備製造者，優佾科技有限公司〈優佾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優佾公司（就系爭設備，被告公司為其定作及買受人）派員至原告公司調整及改機。因系爭設備無法使用，故於109年1月18日優佾公司派員將系爭設備取回進行調整。

　　　③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進度報告（下稱原證5進度報告）。同年3月15日被告將系爭設備第二次送至原告公司，並自同年3月16日起至同年4月20日止，續由優佾公司派員進行調機。

　　　④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下稱原證6標準）。但同年5月6日起，仍由優佾公司派員續行調機，斯時已逾原證4計畫書所載1個月內完成期限。

　　　⑤109年7月17日雙方開會決定進入驗收程序，原告同意被告要求2週清潔時間。同年7月31日起至8月12日止，優佾公司仍有派員繼續調機。即自109年3月15日起至109年8月12日止，歷時5個月之久，調整次數約60次。

　　　⑥109年8月13日下午2時依雙方協議開始進行驗收，以2000個樣品測試，最低速率2秒檢選完成1個計算，預定70分鐘完成。然一開始運轉就停擺，過程不斷調整，至下午5時30分，逾3倍時間，僅完成1/3數量檢選，結束驗收。結束驗收次日被告寄發予原告電子郵件（下稱被證8郵件）所附109年8月13日討論紀錄（下稱被證8紀錄），內容亦載明當日測試數量為2000個，故驗收時系爭設備卡頓之情形並非測試數量超過2000個。

　　　⑦109年8月24日原告寄送存證信函（下稱原證7函）以被告給付遲延，且已履行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由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被告既於109年8月25日收受原證7函，原證2契約應於109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

　㈡原告於簽署原證2契約後，即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00元，並於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合計已付價款共420萬元。原證2契約既因被告交付系爭設備具有瑕疵，且瑕疵不能修補；及被告遲延太久，遲延之給付對原告已無實益，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59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

　㈢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即108年7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狀態。且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驗收標準。承前述，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況百出，原告自得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

　㈣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9萬9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關於原證2契約履行遲延，原因如下：

　　⑴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年5月17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被告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為：①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肇於前述變更要求會影響原設計，自有展延工期必要。②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詳被證4，下稱被證4）。故被告自108年5月2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月4日。

　　⑵被告於108年6月18日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後，已於108年6月28日提出進度報告與討論（內容含新NG評估測試報告，下稱被證6進度報告）。依原證2契約約定於第4個月（即108年8月2日）前在原告實際生產線進行校調。因前述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自108年5月23日起算4個月應為108年9月24日，但原告於108年7月16日表示其需向客戶進行簡報，要求被告提供光學檢驗報告供其向客戶說明使用，故被告於108年7月26日提供進度報告記載預計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下稱被證7進度報告），後來原告因急需出貨及客戶端來訪，要求被告進行AOI調整，被告先配合原告作業導致交機時程不得不延後。又依原證2契約約定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⑶即本件合理工期如前述應自108年5月24日起算5個月，再加計15日，為108年11月9日。被告已於108年11月5日第一次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僅嗣後因故於109年1月18日取回，但又在109年3月15日調校完成後送回。

　㈡109年8月13日驗收無法達到每4件6.5秒至7.5秒之原因為驗收場地甚多粉塵，造成粉塵阻塞過濾器，且原告要求入料數量又超過約定之數量，致影響設備運作。被告於108年8月13日終止驗收後，雙方有開會，被告亦隨於次日以電子郵件將驗收當日討論紀錄寄給原告，被證8紀錄內容包含：原告一次在震動盤內倒入料件太多（2000件），造成料件會卡在出料處及回料處（解決方案：建議震動方盤保持在500至1000件會最佳供料速率。）；因料件微小顆粒量多與設備使用清潔保養不夠，導致吸過濾器髒汙阻礙吸力（解決方案：需安排定期吸 嘴及過濾器的清潔與保養，未來會加裝11支吸嘴的真空型真空壓力計，以監控吸嘴的吸力狀況。）；驗收前的機台軟硬體測試與校調，主要是採用500個以內重覆用測試舊樣品，舊樣品比較沒有微小顆粒問題。針對昨日驗收程序中的問題，將擬訂震動盤供料程序建議及吸嘴系統清潔保養規範。並就第二次驗收前作業說明及建議安排第二次驗收日期。然原告對第二次驗收建議置之不理，且拒絕再次驗收，顯以不正當方法使驗收無法合格，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驗收合格。 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提出原證1至10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8書證形式為真正。

　㈡原告係從事塑膠射出製造之產業，於108年2、3月間為避免原生產流程以人工搭配顯微鏡檢選剔除瑕疵品造成損失，依客戶需求及建議，改採以自動化檢選機器取代原人工檢選方式，以增加生產效率及產品穩定性。嗣經他人介紹，向被告洽詢製作該設備可行性。經被告表示可製作符合原告需求設備，被告遂於108年3月8日先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兩造始於108年4月2日簽署原證2契約。原證2契約內容略以：

　　第1條：…系爭設備詳細規則需等待1.5個月後完成「測試　　　　 計劃」後提出。

　　第2條：付款條件，總價525萬元（含稅）。第1期：合約簽　　　　 訂7天內付50%（262萬5000元）。第2期：設備到原　　　　 告付30%（157萬5000元）。第3期：驗收完成後付2　　　　 0%（105萬元）。

　　第3條：驗收標準

　　　　　 ⑴產品處理節拍4件6.5秒到7.5秒之間（產品處理　　　　　 節拍不受檢出缺陷品影響）

　　　　　 ⑵確認檢出產品缺陷共12點如下…確認檢出12點NG，但在每100件斷錯誤率超10件時，不可視為完成驗收（此條款對於判斷錯誤的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數據標準作為依據，而非肉眼主觀因素。件數定性定量可在1.5月後製定補充合約進行調整）。

　　第4條：⑴第1.5個月提供「測試計畫」書，和設備規格清　　　　　 單，以此清單做為驗收標準之一。

　　　　　 ⑵第2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部分模組照片內容。

　　　　　 ⑶第3個月提供「製作報告」，包含進度會報、整機內容和照片內容，確認交機到原告時間。

　　　　　 ⑷第4月在原告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

　　　　　 ⑸第5個月完成調校作業並達驗收標準。但在下列條件下得展延15日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

　　　　　　 5.1產品處理節拍每4件達8秒以內。

　　　　　　 5.2產品缺陷檢出達11點時。

　　第5條：保固期間……

　　第6條：⑴原告未依第2條約定付款時…。

　　　　　 ⑵被告未依第4條約定建置時，應按原告已支付款項每日千分之1計算遲延違約金。

　　　　　 ⑶自動化效能（速率及分辨正確率）未達合約驗收標準時。

　　　　　　　3.1原告可因未達合約標準延遲或止付20%尾款。3.2辨正率定義需以光學檢測的據作為標準，定量以及定性可在1.5月後，制定補充合約進行調整確認。

　　第7條：計劃執行期間為求內容完整性，雙方皆可制定補充　　　　 合約事由，雙方不得無由拒絕，雙方同意簽訂之補　　　　 充合約效力等同主合約延伸。

　㈢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後，原告隨依約給付被告第1期款262萬5000元，嗣依序於：

　　⑴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詳被證2），欲追加3種TRAY盤（即擺及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

　　⑵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詳被證3），被告於同年5月23日提出被證4，嗣又於同年7月1日再提出光學檢查說明（詳原證10，下稱被證10）。

　　⑶108年6月18日由被告提出原證3規格書；同年月19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

　　⑷被告於108年6月28日提出被證6進度報告與討論（內容含新NG評估測試報告）。同年7月26日提供被證7進度報告（內容記載預計交機時間為108年9月第一週；目標交機時間為108年8月30日）。

　　⑸108年11月4日由被告方（探騚公司依其與優佾公司契約關係，優佾公司再依其與被告公司間契約關係，指示探騚公司）第一次將系爭設備運送至原告公司，但測試結果，並不合於約定品質（詳本院卷㈠第437至438頁，被告公司協理楊崇邠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631號〈下稱另案〉到庭證述內容。）。

　　⑹109年1月18日因探騚公司與優佾公司間發生爭執，被告方指派優佾公司至原告公司取回系爭設備。

　　⑺109年2月18日被告提出原證5進度報告（表示交機時間需延遲2週）。

　　⑻109年3月15日系爭設備再次送至原告公司。　

　　⑼109年5月5日被告提出第2期交機允收標準（詳原證6）。

　　⑽109年6月5日給付第2期款157萬5000元。

　　⑾109年8月13日進行驗收，在場人包含原告公司楊政宏、余慎姿、黃俊銘、毛永泰；被告公司楊崇邠、蔡銘宏；優佾公司江建興。驗收結果並未達原證2契約第3條約定系爭設備處理產品節拍標準（即每4件6.5秒至7.5秒）。 

　㈣原告於109年8月24日以原證7函（內容略以：兩造簽署原證2契約，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於108年8月31日達成驗收標準，被告一再遲延，造成原告困擾。原告一再給予被告機會修正改善，然遲至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可進行驗收時，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司技師一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內完成相當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之最低要求，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出要求。因被告給付遲延且已履行之部分對原告並無利益，為此原告不得已自即日起解除原證2契約。被告應將已付價金420萬元退還，另支付違約金…。）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被告於109年8月25日收受原證7函，並有原證7函及回執（參原證7、9）附卷可佐。

四、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或工作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以確定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權之移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74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6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設備係由原告告知被告需求後，由被告提出原證1評估報告、原證3規格書以為開發設計及製造，並提出原證4計畫書負責安裝、測試，屬客製化機器。依原證2契約第2條記載第1期款占50%，於締約後給付、第2期款占30%於設備送至原告指定處所後給付、第3期款占20%，於驗收完成後給付，意即被告交付系爭設備後，仍需安裝測試並經達到約定測試標準，始完成驗收。是兩造間所著重者在於被告所製造之系爭設備須符合原告需求及效能，且系爭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或財產權之移轉，同等重視，核其性質應屬買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亦即關於系爭設備有無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完成（工作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系爭設備所有權之移轉（財產權之移轉），則適用買賣之規定，先此敘明。

五、原告主張：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於109年8月25日經原告合法解除，故原告得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420萬元價款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應由原告就原證2契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㈠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民法第492條定有明文。次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同法第493條、494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定作人以工作物因可歸責承攬 人之事由致發生瑕疵，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主張解除契約時，應區分該瑕疵能修補或不能修補。倘瑕疵能修補，定作人應先依同法第493條第1項規定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而於承攬人未於所訂期限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時，定作人始得解除契約。若瑕疵不能修補，定作人則得直接主張解除契約，無再訂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必要。查：

　　⑴原告以原證7函所提及：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終於完工進行驗收，在驗收過程中竟仍不時中斷運轉，而由被告公司技師一再排除後方能繼續運轉檢測，而無法於一定時間內完成相當數量產品之自動檢測，顯已嚴重逾越合約規定之最低要求，且檢測產品亦無法達到合約所規定之缺陷檢出要求等情，不問究否屬實。肇於兩造對於：109年8月13日驗收程序終止後，兩造曾召開討論會，討論內容包含驗收遭遇問題由被告提出解決之方案，被告並提出二測前置作業內容，並建議安排二測時間（內容詳本院卷㈡第67頁）；原告次日收受被告寄發被證8電子郵件（附件即109年8月13日討論紀錄）後，並未同意再進行二測，且未再定相當期限通知被告修繕，即逕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原證2契約等情，未有爭執。被告又否認109年8月13日驗收時系爭設備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修補之瑕疵。按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所發見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故其無庸定期命被告修補，即得逕依民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函通知解除契約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證人楊政宏（原告公司員工）到庭證稱：（開會時你們有無表示不讓他們再二測嗎？）當下沒有。（後來你們收到電子郵件的意見為何？）這些問題對方早就知道，不應該後來再提。中間過程就是在調適過程中有問題，我們給他們很長時間跟機會去改進，但已經沒有信心他們可以做出機器等語。則由證人楊政宏之證詞，並不足佐系爭設備於109年8月13日驗收時存在之瑕疵屬不能修補之瑕疵。佐以，另依被告聲請傳訊證人江進興（優佾公司負責人）乃到庭證稱：（8月13日驗收結果沒有符合約定之後，後續如何處理？）機器到後面已經壞掉。測一個多小時之後機器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吸附、塞住，結果我們就建議停下來，不要繼續驗，就上去開會，開會後有提出2000顆這個問題。我們會給他一個報告，再提複驗，我們提出口頭性東西，由被告統整。（後續被告有無在找你們？）沒有。後續就說沒有要繼續進行。（你們與被告間的契約關係結束了沒有？）沒有。（機器測一個多小時候有些部分就無法吸附、塞住的原因為何？）我們之前取得的測是用的東西本身就只有那個方框，驗的當天跑到一半機器越來越不順就發現有多出來的塑膠，這是機器對於有點大的塑膠碎片會自動排除，如果碎片太小就沒辦法自動排除，這機器設計時候是要放在無塵室應該不會有額外的異物，比較大的就做排除，後來的會議研判就是兩部分，一個是倒進去的物料有料頭，另一個是振動盤利用震動把物料散開，他直接下2000顆，會一層一層疊起來，下層部分會產生異常摩擦，該摩擦會產生粉塵，我們判斷是兩種可能性，停止驗收後的會議有提出。（對於機器該如何改善才能恢復原來的功能？）需要所有跟吸附有關的頭都要換新，管路要檢查或換新，真空發射器裡面濾心要換。當時是可以修，但沒有請我們修等語，反足證109年8月13日驗收時系爭設備雖仍有瑕疵，但未達不能修補程度。

　　⑶此外，原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被告所交付系爭設備存在之瑕疵達不能修補程度，則其未先依民法第493條第1項定相當期限請求被告修補，逕依同法第494條規定以原證7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自不生合法解除效力。

　㈡次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494條、第502條第2項、第503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6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證2契約第4條固約定：應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作業並達成驗收標準等。然由系爭設備乃供原告生產產品達自動化檢選瑕疵產品使用，原告復自承其目前仍有生產此產品，僅是改以人工方式檢選等情（詳本院卷㈡第198頁），經本院調查結果，認系爭設備客觀上既不能認為屬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之設備；兩造間又難認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並對此期間之重要(契約之目的所在)有所認識，則縱被告確已有給付遲延情事，原告亦無由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等規定不定相當期限催告，逕為解除契約。

　㈢綜上，原告未能證明系爭設備具有不能修補之瑕疵，也未能證明依原證2契約之性質或兩造間之意思表示，非於契約所載履行期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則其未定相當期限請求被告修補，即逕以系爭設備有瑕疵，及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原證7函對被告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自難認已生合法解除原證2契約之效力。原證2契約既未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已收價款4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主張：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被告應在簽約後第4月（即108年7月31日）將系爭設備交付原告，並處於可實際產線上調校系統狀態。並應在第5個月（即108年8月31日）達驗收標準。系爭設備延至109年8月13日雙方勉予驗收，仍狀況百出，依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共81萬3750元。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共28萬5600元。）等語，核與原證2契約內容相符。應由被告就合理工期至少應延至108年11月9日止之利己抗辯，負舉證之責。經查：

　㈠被告抗辯：依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第1.5個月（即108年5月17日）提出原證4計畫書，於108年6月19日始提出原因為：原告在108年4月11日提出設計變更要求，欲追加3種TRAY盤（即擺放檢測物件拖盤）功能，但於同年月15日測試後發見3種TRAY盤功能無法達成而作罷。被告於108年5月2日提出新NG規範需求，雙方於5月23日定案。故被告自108年5月24日起才可開始製作「測試計劃」，加計1.5月，應為108年7月4日一節，為原告所否認，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固據被告提出電子郵件（詳被證2、3、4）為佐。惟被證2電子郵件僅能證明有新TRAY盤尺寸提供，不足證明已明影響系爭設備原有設計，甚至需因此延長工期。至被證3、4電子郵件部分，僅能證明雙方就檢查基準為討論。然原告既主張其早於簽署原證2契約前之108年2月18日已對被告提出相關數值（詳原證13），且原證2契約第3條亦已就確認檢出產品缺陷共12點為規範。參酌原告否認被證4為兩造最終確認光學檢查數值；被告則雖曾於108年7月1日提出光學檢查說明（詳原證10），但否認此數值已經兩造合意，並主張同意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詳本院卷㈠第292頁）等情。經本院調查結果，認被告既先不能證明被證4標準已經兩造合意，甚抗辯本件應以原證2契約所載標準鑑定，自難執被證3、4為本件合理工期應展延自108年5月23日起算之依憑。

　㈡關於被告抗辯：本件有符合原證2契約第4條約定於第5個月完成校調並達成驗收標準，但在一定條件下即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時，得展延15天寬限期，此寬限期不計違約情形一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本院審酌，故無可採。實則，由證人江進興到庭證稱：（〈提示原證6〉原證6是109年5月5日你們提出的交機允收標準？上面記載的一顆5秒是什麼意思？）是。當時是5月5日當天要達到這樣的速度才會往後走。（也就是109年5月5日還沒有達到這樣的速度？）是。等語，足認系爭設備延至109年5月5日時，仍未達原證2契約第4條所約定產品處理節拍4件達8秒以內。 

　㈢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以佐自原證2契約簽署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本件有何因不可歸責被告事由，需展延工期情事。則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自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6月5日止，共310日，按已支付金額262萬5000元千分之1計算，計81萬3750元。自109年6月6日起至109年8月13日止，共68日，按已支付金額420萬元千分之1計算，計28萬5600元。合計共109萬93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原告本於原證2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違約金109萬9350元，及自110年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